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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服务申请书（2022 版）

关联投保单号：

申请须知：

1．“权益申请人”是指参加“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有权向光大养老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大养老”）申请入住养老社区并享受相关权益的关联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保险合同”）的投保人（如投保人

为团体等非自然人，权益申请人为被保险人），以下简称“您”。

2．“入住权益人”指满足条件可以享受入住光大养老社区及相关权益的自然人，包括您及您的配偶、您

的父母、您配偶的父母。根据所关联的保险合同的某些要件以及入住权益人的身份，每个入住权益人享有的

权益可能存在差别。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申请加入“光大安心养老计划”，安享幸福生活！

为了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本申请书是您申请《光大养老社区服务确认函》（以下简称“《确认函》”）的资料，

请您认真阅读、填写，并亲笔签名。

一、基本情况

1. 您的基础信息（必填）

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居住城市 省 市

2. 您的保险信息（必填）

保险产品 保单号

应缴保费总额 保额

保障起始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3. 您的配偶、您的父母及您配偶父母的基本信息 （必填）

人员 姓名 出生年月

您的配偶

您的父亲

您的母亲

您配偶的父亲

您配偶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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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键事项提示

为协助您更好的理解养老社区服务内容，保障您的权益，我们特将部分关键事项为您列示，请您仔细阅读：

1. 入住权益人申请入住养老社区的前提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两项：

1）与之关联的《保险合同》除因理赔终止或满期终止之外，申请时应已过犹豫期且处于有效状态，不存

在任何效力瑕疵、违约，亦未发生任何导致其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

2）上述《保险合同》的应缴保费总额应符合加入安心养老计划的要求。

2. 《确认函》分 A、B、C三个版本，根据保险合同应缴纳的保费总额，光大养老将向您提供不同的《确

认函》供您签署。不同的《确认函》中，入住权益人可享有的权益是不同的。

3. 如实际入住前，您投保的《保险合同》发生退保、合同失效等情况，视为入住权益人不能享有入住养

老社区的相关权益以及其他《确认函》项下的有关权益。

4. 除保证入住权可在申请入住时由您转让给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外，入住权益人根据《确认函》所享有的

其他相关权益不能单独转让、赠与、交换、分租、授权、许可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进行处置，亦不属于

继承和遗嘱的范围。

5. 入住权益人在入住后需按照入住时养老社区规定的收费标准另行及时足额支付餐费、医疗费等应付费

用，以社区届时公布内容为准。

6. 光大养老目前已经在北京、上海、苏州、山东等城市建立了养老社区，部分养老社区可以提供旅居养

老服务。其他地区的养老社区开业时间及位置以光大养老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光大养老”及“光大养

老社区”公布的为准。养老社区的示范区/样本间仅为展示。

7. 上述关键事项内容之表述仅用作提示，不能作为签署、修改及/或解释《确认函》的依据，其未明确

之词语定义、权利内容、权力行使前提条件等，最终均应以《确认函》所载内容为准。

8. 本申请书相关解释权归光大永明人寿所有，光大永明人寿保留调整及补充说明的权利。

以上内容本人已认真阅读，清楚了解光大养老提供的养老社区和养老服务相关事项及本人的权利和义

务，自愿申请光大安心养老计划 计划，并签署《光大安心养老计划服务申请书（2022 版）》。

权益申请人：

（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